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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小说是民众精神生活的反映，其中大量的神鬼故事反映了民众的生死观念。民

众在人为什么会死亡，死后世界的建构等方面均表现出与汉代民众以及当时知识阶层不同的特征。

现实的社会动乱和佛、道二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是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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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尚处在

“非有意”为之阶段。“信而有征”是当时小说创作的

目标之一。小说中的故事在那个时代是作为真实事

件被记录下来的。干宝《搜神记·序》曰：“虽考先志

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

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对《搜神记》故事的真

实性是相当有信心的。鲁迅也说：“盖当时以为幽明

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

间常事，自视故无诚妄之别矣。”［#］可以说这些故事

是那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折射。从故事的来源

看，这些故事大部分来自民间。因此可以认为魏晋

南北朝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精神生活

面貌。在这些作品中，有大量涉及生死的内容。本

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探讨当时民众的生死观念。

一

死亡是任何人都必须经历的生命旅程。在这旅

程中，人们无法掌握和控制自己的死亡，因此对死亡

的恐惧就成为人类的本能。为了掌握死亡的奥秘，消

除对死亡的恐惧，人类从未停止过探究的脚步。他们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自身由什么构成？为什么会

死？在中国，人们大致认为：人是由身体（形）和灵魂

（神）两部分组成，形神相合则生，形神相分则死。《管

子·内业》篇云：“凡人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

以为人。”［"］大意是说人是由精和形两部分组成。精

又称为气，亦即通常所说的灵魂；形则指身体。与此

相关的概念有魂、神、魄等，概括说来形指身体，神则

包含精、魂以及魄等。西汉司马谈曰：“凡人所生者神

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

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

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西晋皇

甫谧曰：“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

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南朝梁代

陶弘景曰：“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

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可见，形神合则生、

分则死是中国古代社会关于生死的基本观念，从先秦

至南北朝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同时我们注意到该观

念出自知识阶层，那么普通民众关于形神的观念是否

和知识阶层保持一致呢？

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形神关系的

故事。形神之间并不简单表现为合则生，分则死，而

是呈献出比较复杂的状况。略述如下：

第一种情况为形神分离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方

才死亡。这段时间短则一日，长则半年。如：

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见

鬼满前，而傍人不见。须臾，两鬼入其耳中，推出魂，

魂落屐上，指以示人：“诸君见否？”傍人并不见，问魂

形状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虾蟆。”云必无活理，鬼

今犹在耳中。视其耳皆肿，明日便死［%］"&#。

鬼进入马道猷耳中，推出其魂，造成其形神分

离。其结果是马道猷第二天就死了。还有时间较长

的例子，如：

王肇常在内宿，晨起出外，妻韩氏时尚未觉；而

奴子云：“郎索纸百幅。”韩视帐中，见肇犹卧，忽不复

见。后半载肇亡［%］&’(。

王肇明明离开了卧室，但他的妻子仍看见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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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中睡觉，这显然是形神的分离。形神分离之后，王

肇并未立即死亡，而是经过半年之后才死。

第二种情况为形神分离后，人未死亡，但精神上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精神上的病变。如：

宋时有一人，忘其姓氏，与妇同寝。天晓，妇起

出，后其夫寻亦出外。妇还，见其夫犹在被中眠。须

臾，奴子自外来，云：“郎求镜。”妇以奴诈，乃指床上

以示奴。奴云：“适从郎间来。”于是白驰其夫。夫大

愕，便入。与妇共视被中人，高枕安寝，正是其形，了

无一异。虑是其神魂，不敢惊动。乃共以手徐徐抚

床，遂冉冉入席而灭。夫妇惋怖不已。少时，夫忽得

疾，性理乖错，终身不愈［!］。

这个故事在内容上和上文王肇故事基本相同，

都是形神分离，结果却大不一样。王肇的结局是半

年之后死了，而此人却并没有死亡，只是突然得病。

且病情怪异，表现为精神上的毛病。

第三种情况为形神分离后，对当事者并未造成

任何影响。《幽明录·庞阿》中的故事就属于此类。

石氏之女慕庞阿之容，晚间其神即来会阿，被阿妻发

现。“缚之，送还石家”，但途中化为烟气。又一晚恰

逢石女在斋中，阿妻亲自拘至石家。“石氏父见之，

愕眙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

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父疑有

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

之。自 尔 仿 佛 即 梦 诣 阿，及 入 户，即 为 其 所

缚。’”［"］#$"石氏之女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以神魂离

体的方式和情人相会。这也是形和神的分离，但对

当事人并未造成任何影响。反而是不久后，庞阿之

妻因邪病去世，石氏之女得以与庞阿成婚。显得更

加离奇。该故事也成为后世离魂故事的源头。

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形神的分离并不一定导致死亡，而是出现多种可能。

为什么同样的形神分离，在不同的人那里出现不同

的情况呢？笔者认为应该和道教的“三魂”说有联

系。“三魂”始见于成书于东汉的《太平经》，曰：“请

受《灵书紫文》、口口传诀在经者二十有四⋯⋯七者

拘三魂，八者摄七魄⋯⋯”［%］且早期道教认为三魂七

魄都在人的身体之内，如《抱朴子内篇》：“形分则自

见其身中之三魂七魄。”［&’］三魂分别为“一名胎光，

太清阳和之气也；一名爽灵，阴气之变也；一名幽精，

阴气之杂也。”［&&］&&!!且三者各有司职，“夫人身有三

魂，谓之三命。一主命，一主财禄，一主灾衰。”［&&］&&%’

在普通民众看来，由于职责不同，所以不同魂的离开

对人的影响也就不同。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形式上

同是形神分离，结果却各不相同了。

二

人的生死被神灵掌握也是中国传统的信仰。汉

代以后，掌管人生死的权利主要属于司命神。（关于

司命信仰，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此不赘）《太平御览》

卷五二九引《五经异义》：“司命主督察人命也。”［&#］

郑玄也有：“司命主督察三命”之说［&(］。《后汉书·张

衡传》注引《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为灭党，长

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于命运期度。”［&$］&%#(

司命掌管生死的观念到南北朝时期依旧盛行。隋代

李德林也有“岂有食人之禄，受人之荣，包藏祸心，而

不歼尽者也？必当执法未处其罪，司命已除其籍”之

说［&)］。在民间，司命掌管生死的信仰也非常流行。

《搜神记·李娥》篇讲述的就是一个误被司命所召的

女子李娥复生的故事。在司命手中有一本生死名

册，他按照这个名册来决定人的生死。再如《搜神记

·张车子》：

周揽啧者，贫而好道，失妇夜耕，困，息卧。梦天

公过而哀之，敕外有以给与。司命按 籍，云：“此人

相贫，限不过此。惟有张车子，应赐录千万。车子未

生，请以借之。”［&］&#(

司命就是按照该 籍决定他的生死时限。这一

点影响颇大。《搜神记·贾偶》中曰：“汉献帝建安中，

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

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

速遣之。’”［&］&!’《幽明录》载：“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

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

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在这些类似

的故事中，司命犯错误的情况非常多见。

定人生死的神不仅仅有司命，在魏晋南北朝小

说 中，“南 斗 主 生，北 斗 主 死”的 信 仰 也 比 较 流

行。如：

管辂至平原，见颜超貌主夭亡，颜父乃求辂延

命。辂曰：“子归，觅清酒鹿脯一 ，卯日，刈麦地南

大桑树下，有二人围棋次，但酌酒置脯，饮尽更斟，以

尽为度。若问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

颜依言而往，果见二人围棋，频置脯，斟酒于前。其

人贪戏，但饮酒食脯不顾。数巡，北边坐者忽见颜

在，叱曰：“何故在此？”颜惟拜之。南面坐者语曰：

“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北坐者曰：“文书已定。”

南坐者曰：“借文书看之。”见超寿止可十九岁，乃取

笔挑上语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颜拜而回。管语颜

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寿。北边坐人是北斗，南边坐

人是南斗。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凡人受胎，皆从南

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南斗、北斗二人吃了人家的鹿脯，只好将“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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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死之限加以改动。因为他们掌管着人的生死，

所以就有人死之后去北斗那里报到的故事。《幽明

录》载：“吴时，有王姥，年九岁病死，自朝至暮复苏。

云：‘见一老妪，挟将飞见北斗君；有狗如狮子大，深

目，伏井栏中，云此天公狗也’。”［!］"#

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的信仰起源于星宿崇拜。

最初斗星是作为辅政之星而出现的。《史记·天官

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分

阴阳，建 四 时，均 五 行，移 节 度，定 诸 纪，皆 系 于

斗。”［$］#%"#后来纬书加以附会，敷衍，开始有斗星主

寿夭之说。《河图帝览嬉》中曰：“斗七星，富贵之官

也。其旁二星，主爵禄。其中一星，主寿夭。斗主岁

时丰欠。”［#&］东汉道教始兴，相传太上老君于永寿元

年（公元 #’’ 年）传《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于

张道陵，北斗延生之说初见。又《太上玄灵北斗本命

延生妙经》中曰：“北斗，司生司杀，养物济人之都会

也。凡诸有情之人，既禀天地之气，阴阳之令，为男

为女，可寿可夭，皆出其北斗之政命也。”［#!］由于道

教初传时期，多在民间，而对于非常关注生死的普通

民众来说，既然南北斗能掌管生死祸福，那么多拜一

尊神又何妨呢？于是南北斗就同司命一起活跃在人

们的观念之中。由此也可看出道教在民间的影响。

三

关于死亡，还有一个问题让老百姓关心，那就是

死后会怎样。他们观念中似乎不存在神“灭”还是

“不灭”的争论，因为他们都相信神是不灭的。既然

神不灭，那他们去哪儿呢？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世

界吗？和人的世界有多大的区别？

!蒲慕州：“目前所见文献，包括镇墓文，均提示我们，可能要到了东汉时代，它们（地下世界）才逐渐成为一般人死后的去处。”（《墓葬与生

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年）

"钟林斌《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社会科学辑刊》，#""! 年 ( 期），杨军《魏晋六朝志怪中人鬼恋故事的文化解读》（《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学报》，%))$ 年 ( 期）等对人鬼之恋都有论述。

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我们很难为人的灵魂找

到一个固定的安置地。有上天的，《荀氏灵鬼志·蔡

谟之》：“（蔡谟之）忽闻呼魂声，便见生女从空中去上

天，意甚恶之。”［!］#’)《幽明录》：“晋元帝世，有甲者，

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景平

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见父于天上。”［!］%’(等等，都

表明上天是人的灵魂归宿之一。有入地的，《列异传

·蒋济》：“蒋济为领军，其妻梦见亡儿涕泣曰：‘死生

异路！我 生 时 为 卿 相 子 孙，今 在 地 下 为 泰 山 伍

伯。’”［#］#*&《搜神记》：“魏时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

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视其冢上树木，

可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于地中耶？”随着

佛教影响的不断深入，还有很多入地狱的故事，此处

不引。经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灵魂从天

上到地下似乎有一个过程，在汉魏西晋时期，人们还

多认为死后上天，而到东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地

狱说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影响，死后入地下的例子日

益增多。这似乎很难让人相信，因为我们通常都认

为，东汉以后，一般人死后魂归地下已是不争的事

实!。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魂归地下的结论是依据

知识阶层的描述而得出的。民间信仰的小传统和知

识阶层信仰的大传统不同步现象也是正常的。在普

通民众的意识里，魂归地下的观念的确是在东晋南

北朝时期，在佛教广泛传播和产生深入影响之后才

形成的。

无论鬼魂在哪里，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世

界，和人、鬼发生各种关系。先说鬼和人的关系，如：

钟繇忽不复朝会，意性有异于常。寮友问其故，

云：“常有妇人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

杀之。”后来，止户外曰：“何以有相杀意？”元常曰：

“无此。”殷勤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伤之。便出去，

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至一大冢棺中，

一妇人形体如生；白练衫，丹绣褡裆，伤一髀，以褡裆

中绵拭血。自此便绝［!］#")。

这个故事说出了人鬼关系的大半。首先是人鬼

关系中最常见的人鬼之恋。关于人鬼恋，已有很多

学者做过讨论，此不赘"。其次是鬼有情。该鬼在

明知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冒死前来，这种对感情

的执着和对人的信任足以让活人汗颜。除了爱情，

鬼还有亲情，即死鬼依旧眷恋着家人。如《甄异传·

刘沙门》，《述异记·朱泰》、《幽明录·庾崇》、《集灵记·

王 》等，最让人惊异的是《幽明录·胡馥之》。胡馥

之婚后十年无子，妻子死后，馥之大恸。其妻突然坐

起，云：“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后见就，依平

生时阴阳，当为君生一男。”［!］%()十个月以后，果生一

男。人鬼之间也有友情，如《幽明录·马仲叔》、《幽明

录·陈良》、《搜神记·范式》等等。甚至还有助人为乐

的鬼。如《齐谐记·朱子之》、《录异传·张君林》等。

当然也有为非作歹的坏鬼、恶鬼。如《幽明录·曲

阿》、《搜神记·秦巨伯》等。从总体来看，大部分的鬼

都是仁义之鬼，友爱之鬼，真正害人的鬼还是极少

数。这哪里是鬼的世界，简直就是人的世界。鬼甚

至还有生理上的欲望，《幽明录·王奉先》条即是如

此。由此可见，在民众的普遍观念里，死后世界和现

实世界并没有区别。鬼的世界中有自己的组织机

·$&·



构。从出土的镇墓文和买地券中，可以看到诸如丘

丞墓伯，冢中二千石，左右冢侯，丘墓掾史，营土将

军，土中督邮，安都丞，武夷王等各色地下官员，他们

在自己的制度下面和谐地生活着。且人们普遍相

信，人死后的面貌和他入土时相同。《搜神记》中诸

仲务嫁到米家，难产而死。“俗闻，产亡者，以墨点

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

新县丞，梦其妻来，上床，分明见新白，面上有黑点。”

《幽明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后汉书·袁绍传》注

引《典论》“袁绍妻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

五人尽杀之，为死者有知，当复见绍于地下，乃髡头

墨面，以毁其形。”［!"］#"$%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比较流

行。这也是导致厚葬流行的原因之一。在鬼和鬼的

关系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墓地的争端。《幽明录》

和《搜神后记》中都有鲁肃与王伯阳争墓地的故事。

我们以《幽明录》所记为例。

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冈。夜

梦鲁肃嗔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

弟争墓。”后于坐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杀之故也。

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

王伯阳之子为安葬其父，而移动了鲁肃的棺材，

因此惹恼了鲁肃，才导致杀了王伯阳。这就产生了

一个新问题，鬼会不会死。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我

们仅发现这一例鬼被杀死的故事，并非正常的死亡。

但是到唐代，鬼会死的观念就比较流行了。段成式

《酉阳杂俎续编·贬误》：“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字，

谓阴刀鬼名，可息疫疠也。”［!’］这样，死后世界鬼的

生死流转和现实世界人的生死循环就变得相同了。

总之，鬼的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民间非常流行。

他们普遍相信人死后会建立起和现实世界大致相同

的生活环境。鬼与自己的亲人会保持相当密切的联

系，与别的鬼也会因为利益而发生冲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通民众对于死亡并没有

多大程度的畏惧，反而津津乐道于死后世界，并构建

出了和现实世界并无太大区别的死后世界。这种新

的死后世界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死

后世界的组织形式在汉代的镇墓瓶当中就已经出

现。在陕西西安出土的一件东汉永和六年（公元

!"! 年）的镇墓瓶上就刻有墓伯、墓丞相以及墓门亭

长等地下官吏。关于人鬼关系，汉代基本认为死生

相隔，死人会干扰生人，对鬼仍然呈现出恐惧心理。

王充曰：“世谓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在出土

的汉代镇墓文和买地券中也多有“生死异路，相去万

里”、“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妨）”、“不得干!!生人”

等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鬼关系则要和谐得多，

人鬼之间不仅能相互沟通，还能发生许多情感故事。

这种新的死后世界观与佛教在下层的影响有很

大关系。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被普通百姓所

接受的并不是高深的佛教教义，而是与他们生活息

息相关且容易接受的报应观念。报应在魏晋以前的

观念中已经存在，但是仅限于一世即现世，如“三命

说”讲的就是现世报应。而佛教不同，讲三世报应，

慧远曰：“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

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

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

乃受。”［#$］现报大概与中国古代的报应观念差不多，

生报是今世的善恶来世得到报应，后报则是善恶在

过往后的任何时间都可能报应。三世报应的观念对

民众的影响相当大，这就使他们认为现世生命的短

暂是前世业缘所造成的，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这

种寄希望于来世的观念使民众在部分程度上减轻了

对死亡的恐惧。

简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死观

念在继承汉代民众生死观念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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